
□本报记者 赵新政

读者潘小杰 （化名 ） 近日咨询说 ， 从
2025年7月开始， 他所在的商贸公司以内部工
作岗位不存在伤害风险等为由， 不再为职工
缴纳包括工伤保险在内的各项社保。 在多次
与公司负责人协商无果后他提出辞职， 而对
方却要求他继续履行劳动合同， 否则必须以
违约金形式赔偿公司的经济损失。

他想知道 ： 公司负责人的说法是否合
法？ 他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

法律分析
社会保险是国家为使劳动者在年老 、患

病、工伤、失业、生育等情况下能获得帮助和
补偿而建立的一项社会保障制度。 对社保费
用由谁缴纳、如何缴纳等问题，以下法律已经

作出明确规定：
其中，《劳动法》 第72条规定：“用人单位

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 缴纳社会
保险费。”《劳动合同法》第38条规定：“用人单
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
合同： （1） 未按照劳动合同约定提供劳动
保护或者劳动条件的； （2） 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3） 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
社会保险费的……”《社会保险法》 第86条规
定 ：“用人单位未按时足额缴纳社会保险费
的， 由社会保险费征收机构责令限期缴纳或
者补足，并自欠缴之日起，按日加收0.05%的滞
纳金；逾期仍不缴纳的，由有关行政部门处欠
缴数额1倍以上3倍以下的罚款。”从上述规定
可以看出， 缴纳社会保险费既是用人单位必

须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劳动者的法定权利。
另 外 ， 《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9 条 规

定 ： “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 不得扣押劳动
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 不得要求劳动
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
物。” 据此， 用人单位收取劳动者证件和财
物的行为同样属于违法， 劳动者有权予以明
确拒绝。

具体到本案， 在商贸公司停止为职工缴
纳社会保险的情况下， 潘小杰可以向工作单
位所在地的劳动监察部门或社会保险征收机
构投诉举报， 要求公司给予补缴。 当潘小杰
以此为由与公司解除劳动合同时， 还有权要
求公司向其支付经济补偿金。

张兆利 律师

“按照 《公司法》 规定， 高
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 副
经理、 财务负责人， 上市公司董
事会秘书4类人和公司章程规定
的其他人员。” 董映 （化名） 认
为， 她虽系甲公司股东且负责部
分销售业务管理但不属于高管人
员范畴， 无须承担相应的义务。
因此， 不同意甲公司对她提出的
索赔主张。

甲公司主张， 其只有两名股
东， 主管销售业务、 相当于副总
经 理 的 董 映 故 意 将 其 客 户 转
入 自 己的关联公司 ， 开展与甲
公司存在竞争关系的同类业务，
损害甲公司的利益， 应当承担赔
偿责任。

经查， 董映依靠网络主播身
份向甲公司介绍客户、 按照业绩
领取分成， 成为股东后双方合作
模式亦没有变化 。 从现有证据
看， 董映对于甲公司整体经营管
理不享有决策权， 双方之间不存
在类似高管的委任关系， 无需履
行高管职责。 因甲公司的索赔要
求缺乏依据， 二审法院于近日判
决支持董映的主张。

通过增资成为股东
应否担责引发诉讼

甲公司成立于2015年7月21
日， 设立时的唯一股东及法定代
表人为孙某， 认缴出资金额100
万元。 2022年9月27日， 公司新
增注册资本24万元 ， 由董映认
缴。 经营范围为自费出国留学中
介服务、 信息技术咨询服务等。

乙公司设立于2018年9月30
日， 其前身为丙公司。 董映曾是
乙公司的股东 ， 持股 90% ， 至
2023年 9月 21日董映将 其持 有
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他人。 乙公司
的 经 营 范 围 与 甲 公 司 存 在 部
分重合。

甲公司称， 双方的业务合作
开始于2022年4月， 董映利用自
身互联网粉丝资源为其招来客
户。 根据口头约定， 董映个人可
获得的收益包括两项： 一是合同
总金额20%的销售提成， 二是公
司扣除成本后利润的60%。 而董
映称， 其个人可以获得的收益是
合同销售金额在扣除销售个人
10%提成金额后的60%。

2023年4月3日， 董映对孙某
将甲公司资金用于理财的行为提

出异议， 双方产生矛盾， 合作终
止。 此后， 甲公司诉请法院判令
董映、 乙公司共同向其返还损害
公司利益所得20万元。

甲公司诉称， 其仅有孙某、
董映两名股东， 孙某是总经理，
董映相当于副总经理， 系主管公
司销售业务的高级管理人员。 武
某、 侯某、 王某是董映直接管理
的销售人员， 听从董映的指令。
董映故意将甲公司的客户转入自
己的关联公司， 谋取甲公司的商
业机会， 开展与甲公司有竞争关
系的同类义务 ， 损害甲公司利
益，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董映辩称 ， 其并非 《公司
法》 或公司章程规定的高管， 亦
未签署过竞业限制协议， 不承担
竞业义务。 同时， 其未造成所谓
损害后果， 不应承担任何责任。

争议双方各自举证
股东否认存在侵权

甲公司向一审法院提交的职
工微信群聊显示 ：2023年 3月 23
日， 微信昵称为a1表示：“我的提
成啥时候发？ 几张信用卡要还。”
孙某回复：“南某说发就发。”董映
回复：“同意！ 能发的先发吧。”昵
称为a2表示：“我也急用钱。”孙某
表示： “好。” 接下来， 董映表
示： “其余人的钱，也给发了。”

此外， 孙某与董映之间的微
信聊天记录显示：2023年4月3日，
孙某陈述：“最快4月20日可以结
算。”“财务上个月操作一个30天
的理财。”董映回复：“这个， 为什
么没经过我同意？”

董映提交其对甲公司提起的
股东知情权纠纷判决书， 该判决
载明：

第一， 董映承认其是丙公司
的控股股东， 丙公司与甲公司的
经营范围有一定的重合。 但甲公
司提供的与客户签订的合同上加
盖的是甲公司的印章， 这些客户
仍为甲公司客户， 不能证明董映
篡夺甲公司客户。

第二， 甲公司提供的公司与
客户之间的微信聊天记录中提到
董映让客户暂缓向甲公司支付合
同尾款的对话内容， 但不能据此
当 然 认 定 董 映 是 因 为 想 为 丙
公 司 篡夺甲公司客户而要求客
户暂缓付款。 且从对话内容可知
客户被要求暂缓支付的是合同尾

款 ， 可见该客户是甲公司的客
户， 也不存在董映要篡夺甲公司
客户的情形。

第三， 甲公司主张董映通过
私自举办客户联谊活动的形式接
触甲公司的客户， 甲公司对此未
予举证， 无法得知董映是以丙公
司的名义举办客户联谊活动， 意
图篡夺甲公司客户。

第四， 甲公司未提供其主张
的董映以丙公司名义在抖音账号
中的宣传资料及课程的相关证
据， 无法证明董映自营与甲公司
业务有实质性竞争关系的业务。

第五， 董映已于2023年9月
21日退出丙公司， 甲公司没有举
证证明董映在2023年9月21日之
后仍实际控制丙公司， 其要求行
使股东知情权是为了向丙公司通
报甲公司的更多客户， 为其自营
或为他人经营丙公司谋取不正当
利益。

股东未任高管职务
无需承担高管之责

一审法院审理查明， 乙公司
设立时的名称为丙公司， 于2024
年3月更名为乙公司， 乙公司现
法定代表人为董映的母亲。 2022
年4月至8月间， 武某、 侯某、 王
某分别向孙某表达了应聘的意
愿， 董映参与了对应聘人员的面
试活动。 此后， 董映在甲公司职
工微信群中发送了销售人员提成
方案的表格， 多次直接指令安排
武某的工作， 要求其他人员有需
要亦与武某联系， 还对销售工作
提出整体要求和改进指令。

一审法院认为， 本案的争议
焦点是董映是否属于高级管理人
员？ 甲公司诉请的收入返还和赔
偿损失是否具有合理性？

从双方之间的合作模式看，
孙 某 陈 述 董 映 系 网 络 主 播 并
通过直播间介绍业务，很多人就
此加入微信群， 甲公司在微信群
中 进 行 销 售 活 动 。之 后 ，双 方
按照成交金额的比例进行分成，
分成比例亦经过双方共同确认。
董映对于其团队3名销售人员侯
某、王某、武某销售业绩也按照提
成的10%比例领取分成。 这种合
作模式在董映成为股东前后没有
变化。

董映通过增资成为甲公司公
司股东， 之前公司的股东仅为孙

某一人。 综合双方陈述， 一审法
院认定董映系在互联网平台拥有
一定粉丝量的知名博主， 其依靠
粉丝群体和名人效应向甲公司介
绍客户。 虽然双方对于分成的具
体计算方法讲法不一， 但都认可
按照经营业绩向董映分成， 且在
董映成为股东前后分成方式没有
区别。 因此， 董映与甲公司之间
不存在类似董事与公司之间的委
任关系， 故董映对于甲公司并不
负有信义义务。

从董映对甲公司事务的参与
程度看， 甲公司仅提供了董映签
名的3张佣金确认单和董映参与
微信群聊的聊天记录。 根据孙某
陈述， 甲公司共有6至7名销售。
其中3人的销售工作由董映进行
管理并从中分成， 其余销售人员
的工作， 董映通过微信群的方式
进行管理但未签署过佣金确认
单。 据此， 一审法院认为， 仅凭
微信群中的发言难以认定董映对
除侯某、 王某、 武某之外销售人
员进行了上下级之间的管理。 同
时， 孙某还自认董映并未对领取
固定工资的销售黄某进行管理。

结合以上内容， 一审法院认
定甲公司提供的微信群聊记录仅
能反映董映向孙某建议发放销售
佣金以及确认双方合作的分成比
例， 无法证明董映全面负责公司
的销售事务。 同时， 从董映不了
解公司资金用途以及曾另案就公
司财务资料提起股东知情权诉讼
可以侧面印证其对于公司财务情
况并不掌握。

从举证责任分配上看， 董映
未与甲公司签订过劳动合同， 亦
未担任 《公司法》 规定的高级管
理人员职务， 也不属于甲公司章
程列明的高级管理人员。 甲公司
主张董映实际履行高管职责， 应
对此承担举证责任。 因甲公司提
供的证据无法证明董映实际履行
高管职责， 应当自行承担举证不
能的法律责任。

鉴于孙某自认董映未参与甲
公司与客户签订服务协议后的履
行过程， 现有证据无法证明董映
对于甲公司整体经营管理享有决
策权或者对于公司业务享有最终
审批权， 且无法证明因董映存在
不当行为导致甲公司受到损失，
一审法院判决驳回公司的全部诉
讼请求。 甲公司不服该判决提起
上诉， 但被二审法院驳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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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同志：
自离异的母亲与李

某同居起 ， 9岁的小斌
便一直随母亲与李某生
活 。 而李某在此后的3
年多时间里， 隔三差五
便对小斌指责 、 谩骂 、
侮辱、 恐吓， 不敢对外
说更不敢报警的小斌因
不堪忍受精神摧残与折
磨， 无奈两次选择自杀
未遂。

请问： 李某是否构
成犯罪？
读者： 赵芳芳 （化名）

赵芳芳读者：
李某已构 成 虐 待

罪。 《刑法》 第二百六
十条规定： “虐待家庭
成员， 情节恶劣的， 处
二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
役或者管制 。 犯前款
罪 ， 致使被害人重伤 、
死亡的， 处二年以上七
年以下有期徒刑 。” 即
其核心要件为犯罪主体
系 “家庭成员” 且 “情
节恶劣 ”。 而本案情形
与之吻合：

一方面， 虽然李某
并非小斌的亲生父亲即
不存在血缘关系， 甚至
彼此之间也不存在收养
与被收养、 继父与继子
的关系即拟制血缘关
系， 但刑法中的 “家庭
成员 ” 并非局限于此 ，
而是包括由婚姻关系形
成的家庭成员关系、 由
血缘关系形成的家庭成
员关系、 由收养关系形
成的家庭成员关系以及
由其他关系产生的家庭
成员关系。

结合本案， 李某与
小斌母亲是共同生活基
础上的同居男女关系 ，
小斌因为母亲而加入该
共同生活中， 产生共同
生活的事实， 已经形成
的 “共同生活的家庭成
员” 关系无疑属于 “由
其他关系产生的家庭成
员关系” 之列。 即李某
符合犯罪主体要件。

另一方面， 虐待是
指经常以打骂、捆绑、冻
饿、 限制自由、 凌辱人
格、 不给治病或者强迫
作过度劳动等方法 ，从
肉体上和精神上实施摧
残迫害， 情节恶劣的行
为。 而家庭成员间的虐
待与其他被害人可以躲
避、 可以向执法机关和
司法机关求助的虐待不
同，受害方往往因“家丑
不可外扬” 或不敢反抗
选择无奈隐忍， 身心受
到的伤害会更大。

正因为如此， 小斌
在李某高频次、长时间、
持续性的指责、谩骂、侮
辱、恐吓中，精神上遭受
极度的摧残与折磨 ，却
又不敢对外说更不敢报
警， 最终在日积月累的
精神暴力下， 因不堪忍
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而选
择自杀， 无疑意味着李
某的行为达到了 “情节
恶劣”的程度。

颜梅生 法官

折磨女友之子
无血缘关系也构成虐待

公司拒缴社保违法，职工有权要求补缴

竞业限制须以明确高管职务为前提
股东身份≠高管义务


